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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瑞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22”较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

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1年 4月 22日 13时 25分左右，位于金山区林盛路

171弄 113号的胜瑞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阳极氧化车

间发生一起火灾事故，过火、烟熏面积约 21000平方米，导

致 8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上海市应急

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展开调查。事故调查报

告于 2021年 9月 15日获批复同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会同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上海

市公安局、上海市总工会、金山区人民政府组成胜瑞电子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4·22”较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评估

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并邀请华东理工大学安全工程咨询

中心参加。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

访核查等方式，对胜瑞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4·22”

较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 10月，评估组制定《2022年度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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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评估内容、评估方法及工作安排。2022年 11月，上海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召开评估工作会议，启动、部署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及市人民政府的批复，此次事故

中的 11名责任人员，涉及刑事责任，已移交司法机关。该

案现处于起诉进程中。

（二）责任人行政问责落实情况

依据核实情况，6名事故责任人员受到了行政处分：

1. 2021年 9月 29日，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对亭林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王世敏给予通报批评。

2. 2021年 12月 1日，上海市金山区监察委员会决定，

给予杨连杰政务警告处分。

3. 2021年 12月 1日，上海市金山区监察委员会决定，

给予乔国强政务记过处分。

4. 2021年 12月 1日，上海市金山区监察委员会决定，

给予姜诚政务记过处分。

5. 2021年 7月 20日，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纪委，对张

铭进行诫勉谈话。

6. 2021年 12月 1日，上海市金山区生态环境局，对张

阿毛进行诫勉谈话。

（三）责任部门书面检查落实情况

此次事故负有责任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按要求落实

了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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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亭林镇人民政府于 2021年 6月 7日，向金山区委、

区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2. 金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于 2021年 10月 11日，向金山

区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于 2021年 10月 19日，向市消

防救援总队作出书面检查。

3.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1年 10月 26日，向金山区

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四）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评估组查阅相关材料，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1年 12

月 7日向事故责任单位胜瑞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胜瑞公司）、上海久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久奈公司）及事故责任人员胜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斌、久奈

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晋凯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市公安局

于 2021年 10月 9日对金海公司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处

警告并罚款的行政处罚。事故责任单位与事故责任人，已按

处罚金额缴纳了行政处罚款。

（五）其它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胜瑞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采取记大过和给予开除等

方式，对多名事故责任人分别进行了追责处理。其中，给予

记大过处分 5人、给予开除 5人。久奈公司，注销。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胜瑞公司落实情况

针对“4.22”事故，胜瑞公司从完善规章制度、开展教

育培训和安全隐患排查等方面，实施了相关的整改工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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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况如下：

1. 修订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根据“4.22”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制订并颁布了《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消防控制室管理制度》、《防火巡查制

度》。依法设立了消防安全责任人；明确了各级消防安全责

任人职责。

2. 增加吸烟管制及疏导制度

公司颁布了吸烟管制及疏导制度。设立“吸烟举报专线”；

确定专门吸烟区（合规吸烟区）。于 2021年 8月采购 70排

置物柜，供员工进入产线前寄放，严格控管携带烟、火等违

规物品进入火灾隐患管制区域。

3. 实施消防管理制度上墙

消控室管理制度、消控室值班人员职责、消控室值班制

度等均落实制度上墙，明确消防控制室责任人及职责。

4. 采用专业人员值守消控室

消防控制室值勤人员由本公司环安部门员工持证上岗，

不再外包给保安公司值守。

5. 改造、新增、完善了消防设施

事故发生后，胜瑞公司对原有消防设施，进行了改造、

新增和完善：

（1）喷淋由管道上方，挪到管道下方。

（2）消防广播管道，由塑料材质改为金属材质。

（3）油污管道，增加消防阀。

（4）玻璃窗上增设救生锤，以及救生锤提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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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管均采用防火材质。

（6）安全门、防火卷帘门增加消防联动设置。

（7）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和联动控制

的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设置在自动控制状态；将火灾

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

6. 完善了外来人员管制规定，实施外来人员安全教育

公司修订了《洽公证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外来人员须

经过安全教育培训并通过考核后，方可申领洽工证，并由指

定人员接应入厂。

2021年 10月，胜瑞公司发布“外来人员访客系统”。

截至 2023年 2月 25日，已有 966人申请，其中 928人培训

通过，38人未通过培训不予进入。

公司范围内，全面采用人脸识别系统。防止无权限人员

冒用、盗用洽公证。

7. 明确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公司对员工及管理人员，均就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进行了

明确。在《劳动合同》中，增加了“个人消防安全承诺书”；

《员工手册》中，增加了“防火防爆风险预防、化学品风险

预防、日常安全防范意识倡导书”等内容。

公司 3等及以上管理人员，全部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

责任书》。

8. 开展安全教育与培训

公司开展了日常生产安全教育与培训，不定时地组织培

训课程并对员工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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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事故发生后，共进行 91次安全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安全、环保、消防等。

9. 加强安全检查，开展隐患排查

“4.22”事故发生后，公司共进行 166次安全检查或防

火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进行记录并明确整改建议、

整改负责人、整改期限等内容。问题和隐患，100%落实整改。

整改照片存档。

（二）亭林镇人民政府落实情况

“4.22”胜瑞火灾事故发生后，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

训，坚决遏制火灾多发势头，亭林镇党委、政府一手抓事故

处置，一手抓事故防范，在确保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序有效

推进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坚

持从严从实，重拳整治的原则，确保安全生产大整治工作取

得实效，力争将事故消灭在萌芽之前，全面提升安全基础。

1. 强化责任、狠抓落实

“4.22”事故发生后，亭林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完善了亭林镇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任务清单，

全面压实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明确了各部门、各村居的

消防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压实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村居的属地

责任。

（1）亭林镇人民政府于 2021年 4月 23日成立亭林镇

“4.22”火灾事故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4月 25日，镇党

委书记张伟东主持召开第 145次党委会议，专题研究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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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各专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中共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委员会，于 2022年 5月 20日，调整亭

林镇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于 8月

30日，成立亭林镇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于 10

月 19日，成立亭林镇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加强各专项安

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

（3）配齐配强安全管理人员。新增 1名高学历公务员

加入安全管理队伍，应急管理中心增设 1名副主任加强安全

管理，1名镇管四级调研员协助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工业区

网格巡查由 4组扩大为 9组，加强基础安全巡查力量。

（4）工业区安环中心实体化运行，整合各部门职能，

形成联合整治安全隐患的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

提升整治安全隐患的成效。

（5）提升企业应急管理和自救水平，亭林镇人民政府

于 2021年 8月 18日印发通知，积极引导规范企业微型消防

站建设，切实提升预防、扑救火灾和应急救援能力。

（6）组建工业区消防协管员队伍，由外经公司出资聘

用专业消防第三方，协助外经公司开展日常消防巡查，提高

发现和整改火灾隐患的能力。

2. 突出重点，强抓整治

安全监管的关口前移，开展了安全大检查大整治等地毯

式专项检查，落实了日常巡查，全方位、无死角检查。执行

了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堵塞监管程序漏洞。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委员会于 2021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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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镇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亭林镇人民政府于 6月 2

2日，深入开展“奋战 60天、全力保安全”安全生产和消防

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亭林镇人民政府于 2022年 1月 24日，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奋战 60天、全力保安全”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回头看”暨厂房仓库消防安全和危

化品管控专项整治工作。

火灾发生后，在镇党委、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各部门积

极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全镇各部门共出动检查人员 374

7人次，检查企业 663家次，检查商铺店面 705家次，发现

安全隐患 2451条，整改隐患 2243条，关停整改企业 16家。

按照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第一阶段企业

自查自纠 625家次，发现隐患 1350条，整改 1280条，整改

率为 94.81%。第二轮自查自纠企业 258家次，发现隐患 65

7条，整改 595条，整改率为 90.56%。关停企业 7家，工业

区企业违建拆除工作上报违建点位 265处，其中涉及消防安

全方面的违建点位 149处，拆除面积 16012平方米。

（三）金山区消防救援支队落实情况

“4.22”胜瑞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较大事故发生

后，金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深刻反思，并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全面查找各方面、各环节工作的漏洞短板，深刻剖析问题背

后的原因，吸取教训、堵塞漏洞，加强制度建设，聚焦辖区

高风险场所和区域，以刚性执法手段全面形成高压整治态势，

强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有效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1. 坚持全面建章立制，夯实消防安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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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区委、区政府四

套班子领导在重点时间、重要节点开展实地检查指导；分管

副区长多次对消防工作情况作出专门批示指示，定期召开专

题会议，加强消防工作统筹协调，密集部署整治行动、组织

专题研商、开展督导检查，协调解决重点区域消防安全隐患

问题。

（1）金山区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金山区消防安全责

任制实施细则》，明确政府和部门在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中

的职责，将消防工作成效纳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范

围。

（2）公安金山分局、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发《金山区

突出火灾隐患政府挂牌督办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进

一步加大对突出火灾隐患的督促整改力度，建立突出火灾隐

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目前已累计挂牌 3批 12家单位，督

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制定整改方案和措施，有效根除了一

批火灾隐患顽疾。

（3）2021年 7月，区消专委办印发《关于加强金山区

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并提请区委、区

政府以两办名义于 2022年 9月份印发了《金山区关于加强

街镇（园区）消防工作的意见》，首次以区两办名义明确街

镇（园区）消防工作组织机构和消防工作专、兼职人员设置

要求，进一步健全了全区各街镇（园区）消防安全责任制，

提升了本区整体的消防工作水平。

2. 强化安全风险辨识，加强消防隐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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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企业环保设备升级改造，确保重点环保设施

安全运行，防止发生消防安全和生产安全事故，区生态环境

局、应急管理局及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企业重点环保设施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进一

步推进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履行重点环保“4·22”设

施安全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2）针对电镀行业酸洗、碱洗、阳极氧化等工艺流程

开展风险辨识，区消专委办印发了《电镀企业火灾风险指南》

及《电镀企业火灾风险检查指引》，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机

构对全区 16家电镀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累计排查并整改

相关隐患 100余处。

（3）2021年 6月份，支队联合区应急局提请区委、区

政府以两办名义印发了《金山区深入开展“奋战 60天全力

保安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在全区

范围内深入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消

除了一批突出隐患，推动了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的工作开展。

（4）2022年 1月份，区安委会印发了《金山区“奋战

60天、全力保安全”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回

头看”暨厂房、仓库消防安全和危化品管控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对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成效组织开展“回头看”，

进一步提升了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的开展成效。通过对全区厂

房仓库专项治理工作，排查梳理出全区建筑面积 1500-3000

㎡以上厂房 646家、仓库 138家，建筑面积 3000㎡及以上

厂房 1056家、仓库 175家，占地面积 500㎡及以上冷库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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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立健全厂房仓库底数清单、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

进一步加大监督执法力度，支队累计检查厂房仓库 2706家

次，发现并督改火灾隐患 2200余处，临时查封单位 40家（处），

责令三停单位 13家，罚款 727.5万元。

3. 紧盯消防安全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支队通过制作消防安全管理示范片、火灾案例警示片下

发企业组织观看，通过张贴消防安全提示海报、悬挂消防安

全标语横幅等方式，定期开展职工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进

一步规范推动落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切实将消防安全

宣传融入企业文化范畴，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管理氛围。

（1）结合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发动街镇、

社区组织开展群众消防宣传活动，通过组织志愿者发放宣传

提示单、消防安全宣传品、组织疏散逃生演练等方式，引导

群众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2）结合“消地结合”消防宣传五进工作，与区应急

局建立消防宣传联动机制，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20余场

次；联合团区委共同开展消防志愿者服务活动，并组建 11

支街镇级消防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消防志愿服务活动 9

0余场次。

（3）围绕厂房仓库专项整治及区域重大火灾场所整治，

通过新媒体、传统媒体以及户外大屏、楼宇广告屏、公共橱

窗等媒介，推送火灾案例警示视频 40余部、微信微博图文 1

000余条次、张贴海报 5万余份、火灾隐患曝光 19条。

（4）保持与央级、市级、区级媒体合作沟通，播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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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类新闻报道 200余篇，保持支队 6个新媒体平台高效运维，

及时发布安全提示、科普知识、工作动态等相关推文、短视

频，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关注消防安全的浓厚氛围。

（四）金山区生态环境局落实情况

“4.22”胜瑞较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区生态环境局在积

极开展环境安全监管和突发环境应急处置的同时，认真思考，

总结经验教训，强化环境监管，加强环境整治，严格执法，

坚决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环境安全。

1. 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

生态环境局认真反思事件教训，切实增强抓好安全和消

防工作的责任感，清醒认识到安全和消防工作面临的严峻形

势，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强化领导责任担当，制

定《金山区生态环境局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清单》

和安全生产《四类清单》，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

求，明确局领导和部门安全责任。定期研究生态环境领域安

全生产工作，推进工作落实，2022年以来，局党组和班子研

究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共计 26次。

2. 开展排查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1）全面部署开展重点环保设施隐患排查：

2021年 12月 17日，金山区生态环境局、金山区应急管

理局和金山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

重点环保设施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属地和企业加强重点环

保设施隐患排查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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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0日，金山区生态环境局、金山区应急管

理局和金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召开重点环保设施安全工作部

署会，推进属地部门开展重点环保设施安全联合监管。

10月 10-13日，根据《2022年企业重点环保设施安全

联合检查工作计划》，金山区生态环境局、金山区应急管理

局和金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对碳谷绿湾园区和漕泾镇开展巡

便，延伸检查了上海赫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强

化了企业重点环保设施安全评估和隐患排查。

（2）有序推进“双排查”工作：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环境领域安全

生产风险隐患排查要求，制定下发《金山区生态环境局关于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

的通知》，从 5月起，各镇（园区）立即行动起来，督促企

业开展全方位突发性环境事件和重点环保设施、项目风险隐

患排查工作，及时发现环境安全隐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截止 9月 30日,执法大队以及街镇（园区）共检查企业

628家，涉及 1558套大气污染治理设施、351套水污染治理

设施、1048个固废、危险贮存场所，设施自营 2616套，设

施委托 268套，设施 BOT运行 73家，发现隐患 501个，隐

患整改 471个。

3. 加大执法力度，严守生态红线

自“4.22”胜瑞较大火灾事故的发生至 2022年 9月底，

局执法大队共出动 2951批次，8109人次，检查企事业单位

4432户次；共对 448户次存在各类环保安全隐患的排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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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整改通知书，约见各类排污企业 199户次。共对 172家

违法排污企业做出行政处罚，处罚金额 2748.8067万元。对

8起案件实施查封扣押，对 6家企业移送公安部门实施行政

拘留，对 2家涉嫌刑事犯罪的违法线索移送公安。同时，局

执法应急科完成了 16个污染应急事件的应急调处工作。

4. 加强日常监管，督促规范处置

积极开展各类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重点

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专项整治，通过严格执法，重点整治企

业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单位不规范贮存、混放等影响安全行

为，打击危险废物违法处置行为。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的基础上，启动领导带队执法，强化对企业全时段环境安全

监管，严格落实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要求。

一是建章立制。金山区生态环境局和金山区应急管理局

联合制定《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风险集中治理工作方

案》，强化两部门对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的联合监管，

防止环境和安全事故的发生。详见《废弃胜瑞电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4·22”较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危险化学

品等危险废物风险集中治理工作方案》（金环〔2022〕16

号）。

二是专项整治。持续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治理三年行动，

对本区 2020年督查存在问题的企业与环境安全隐患全覆盖

检查，26家企业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

处置管理等环节存在的共计 52条环境隐患全部完成整改。

加强副产物（品）监管，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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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上海市危险废物专项整治集中攻坚工作的通知》(沪环

函〔2021〕96号)的要求，对三年行动计划中产生中间产物

（产品）和副产物（品）等物料的单位进行统计，召集相关

企业进行线下副产物（品）管理工作指导与培训，确保副产

物（品）环境安全隐患“零发生”。同时对在常温常压下易

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特殊危险废物进行统计、对危险

废物贮存能力不足的企业进行汇总统计并报至区应急管理

局。

五、评估结论

评估组通过专题会议、人员访谈、资料核查、现场走访、

问卷调查等形式，对胜瑞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4·22”

较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评估后认为：该起事故中，除 11名涉刑人员的追责尚在

办理进程之中，其余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工作已完

成，涉事企业事故预防与安全整改工作均已落实。

六、意见和建议

一是建议事故企业高度重视生产经营场所安全条件及

作业安全条件的建设与保障，宜以此次事故整改和吸取事故

教训为契机，对下列问题进行系统性地排查：是否仍存在未

经审批或未作申报的建设项目（避免犯私自增设 5#、6#生

产线的问题）；是否存在生产车间、办公场所，以及有人作

业的相对封闭的设施内，大量使用非阻燃材料的情况；是否

存在生产作业场所进行过度分隔，忽视作业通道、消防通道、

逃生通道设置的问题；是否存在自动消防灭火系统、火灾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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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自动报警系统，未按规定设置，未作定期校验，或已损坏、

失效的问题；是否存在生产作业场所灭火器配置方面的问题。

如灭火器选型错误、设置数量错误、服务半径设置错误等。

二是建议事故企业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建设

项目三同时及安全评价工作。应委托资信条件好、专业能力

强、服务水平高的中介机构，承担相应工作。

三是建议事故企业持续开展安全意识、安全理念、安全

知识、安全技能、应急知识等的教育培训工作。

四是建议事故企业结合生产过程、作业场所、危险性类

型和危害事故的具体情况，系统性地审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并认真开展应急预案的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工作。

胜瑞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22”较大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评估组

2023年 3月 1日


